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学研合作 

项目合同书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技 术 领 域: 
     委 托 单 位（甲方）：                      
     承 担 单 位（乙方）:
项 目 执 行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技术局

二 ○ 一 一 年 制

填   写   说   明

一、本合同文本适用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学研合作项目。
二、本合同所列各项内容应实事求是地逐条认真填写，表达要明确、严谨。
三、本合同填写内容应与项目申请书和可行性报告中的内容相符。本合同与项目申请材料构成一套立项的原始资料，承担单位承担任务以合同内容为依据。

四、合同第二栏项目经费，自筹指乙方及其依托单位自行筹措、并已经落实的资金。

五、合同第五栏主要内容和目标包括（1）主要技术指标：如知识产权获得情况、新技术、新产品、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数量、指标及水平；（2）主要经济指标：如技术及成果应用所形成的（小试、中试、生产线）生产规模、市场容量、经济效益、示范基地等。 

六、合同第六栏计划进度目标安排是项目中期工作检查验收的依据。

七、本合同由开发区科技局与主要承担单位签订，如承担单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需另附承担单位之间明确相互责任的协议。

九、对于产学研合作中有多家承担单位的请在签订合同各方相应栏目中具体填写。

十、填写合同时请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并严格按合同条款执行。
十一、本合同一式三份，一律采用A4纸打印，分存甲方、乙方和乙方合作单位。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技术领域
	                 01.电子与信息02.生物、医药03.新材料04.化工05.机电06.城建、交通07.轻工、纺织08.节能、环保09.种植业10.养殖业11.医疗卫生12.软科学13.其他

	技术来源
	1.自有技术2.产学研合作开发技术3.国内其他单位技术4.引进技术本企业消化5.国外技术



	经济效益目标
	年销售收入

（万元）
	年增净利润

（万元）
	年增税金

（万元）
	年创汇

（万美元）

	
	
	
	
	

	成果产出指标
	专利
	其他知识产权成果

	
	发明专利

（数量）
	实用专利

（数量）
	外观专利

（数量）
	

	
	
	
	
	

	备注
	


二、 项目经费

	总经费

（万元）
	自筹

（万元）
	申请资助金额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备注

	
	
	
	
	

	拨款计划
	日期
	
	 年  月
	合计

	
	金额

（万元）
	
	
	


	经费

开支

预算

（万元）
	设备费
	能源材料费
	试验外协费
	资料印刷费
	会议及调研费

	
	
	
	
	
	

	
	租赁费
	鉴定验收费
	人员经费
	管理费
	其他费用

	
	
	
	
	
	


三、承担单位

	第一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
	

	
	法人代码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市民邮箱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手机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其它承担

单位或合作单位
	单位名称
	法人代码
	职责（承担单位或合作单位）

	
	
	
	

	
	
	
	

	
	
	
	


四、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手机
	

	
	E-mail
	
	市民邮箱
	

	
	学历
	
	学位
	

	
	职称、职务
	
	专业
	

	
	在本项目中的分工
	

	
	工作单位
	

	
	单位法人代码
	

	项

目

组

成

员
	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在本项目中分工


	
	
	
	
	
	
	

	
	
	
	
	
	
	

	
	
	
	
	
	
	

	
	
	
	
	
	
	

	
	
	
	
	
	
	

	
	
	
	
	
	
	

	
	
	
	
	
	
	

	
	
	
	
	
	
	


五、主要内容和目标（包括：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有关知识产权获得设想）

	


六、计划进度目标

	起 始 年 月
	进 度 目 标 要 求

	
	

	
	

	
	

	
	

	
	

	
	

	
	

	
	

	
	

	
	


注：以季度来安排项目计划进度

七、需增添的仪器设备及用途

	名称及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金额
	资金来源
	用途说明

	
	
	
	
	
	

	
	
	
	
	
	

	
	
	
	
	
	

	
	
	
	
	
	

	
	
	
	
	
	

	
	
	
	
	
	

	
	
	
	
	
	

	
	
	
	
	
	

	
	
	
	
	
	

	
	
	
	
	
	

	
	
	
	
	
	

	
	
	
	
	
	

	
	
	
	
	
	


八、签订合同各方
委托单位（甲方）：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局  （盖章）

单位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承担单位（乙方）:                             （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开户银行及帐号：               
单位地址、电话： 
乙方项目合作单位:                           （盖章）

单位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合  同  条  款

签约各方，共同同意：

一、乙方在项目中期应向甲方提交项目执行情况，逾期不报，甲方有权暂停拨款。

二、合同签订后，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外，原则上不予修改。如确需修改某项条款，由签订合同各方共同商定修改。未经签约各方同意，不得单方更改。

三、项目经费，应专款专用，单独列帐，专项管理。并应按国家科技经费开支范围和现行财务制度开支标准掌握使用，不合乎规定的，甲方有权拒付和追回经费，情节严重应追究责任。甲方根据合同检查经费的中期使用情况和决算。

四、根据开发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和趋势，甲方有权会同乙方协商中止合同执行，共同研究中止项目的处理事宜。

五、乙方无故不履行合同时，甲方有权终止项目并收回所拨经费。

六、项目完成后，乙方按《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学研合作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本合同的条款，向甲方申请验收。

七、项目验收、结题后，乙方必须在三个月内向甲方提供完整的验收资料。
八、本合同签订各方对资料等负有保密责任，对外发表论文不得引用未经批准的数据、科研成果或其他有关材料。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让科研成果。对于在本项目实施中形成的公益性科研成果，甲方有权与乙方协商后进行推广。

九、本合同一经签订，签订各方均应负合同的法律责任。


















